
個資外洩之通報流程  

臺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稱本會)承辦交通部觀光署委託之「115 年旅行業經理人訓

練」，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2 條規定，機關、團體或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致

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其中，

所謂「適當方式通知」，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係指「即時」以言詞、

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

為之。但需費過鉅者，得斟的技術之可行性及當事人隱私之保護，以網際網路、新聞媒體或

其他適當公開方式為之，且通知當事人之內容應包括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及已採取之因應

措施。  

 

倘若個資外洩，本會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循序之個資外洩通報。本會將於第一時間通報所委

單位(即交通部觀光署)，並依照法定程序通報當事人，明細如下：  

1. 通知時間：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即時通知；本會將依照個人資料

保護法「立即通報所有當事人，依照第 12 條之立法理由中「迅速通知當事人，讓其知

曉」。  

2. 通知方式：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中段：但需費過鉅者，得斟酌技術之可

行性及當事人隱私之保護，以網際網路、新聞媒體或其他適當公開方式為之」。本會將

會利用電話、簡訊、或電子信件告知當事人，併同公告於本會官網或新聞媒體公告。  

3. 通知內容：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後段：應包括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及

已採取之因應措施」。本會將會據實以告、詳述情事、並說明外洩之狀況與處理流程。 

  



個人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應注意事項 

一、 當事人行使權利之方式：個人資料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0 條

及第 11 條之規定，向本會行使權利時，應事先填寫「個人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申請

書」（附件一）；並檢具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親自持送或以掛號郵寄方式遞送本會辦

理。  

二、 當事人行使權利之申請條件： 

(一) 申請人應為當事人本人，但當事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申請人應為資

料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 

(二) 申請人獲當事人書面授權時，得代理當事人行使權利。  

三、 申請案件之處理流程：申請案件送達本會，由承辦人編號後，擬具准駁意見經簽報核

定後函復申請人。 

四、 申請案件之補正流程：本會審查申請案件時，如認其不合規定程序或資料不全者，應

通知申請人於 5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書面駁回其申請。 

五、 當事人請求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時，本會之應辦事項： 

(一) 自申請日起於 15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15

日，並將延期之原因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待案件審核完竣，將結果以個人資料當事

人行使權利回復表予函復申請人。 

(二) 當事人行使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權利時，得酌收郵資費用。  

六、 當事人請求補充或更正時，本會之應辦事項： 

當事人請求補充或更正時，應敘明更正或補充之理由。本會自申請日起應於 30 日內，

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30 日，並應將延期之原因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待案件辦理完竣，應將結果以「個人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回復表」

（附件二）函復申請人。 

七、 當事人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時，本會之應辦事項：  

(一) 自申請日起於 30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30

日，並將延期之原因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待案件審核完竣，將結果以「個人資料當

事人行使權利回復表」函復申請人。 

(二) 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主動或依申請人之請求，刪除其個人資

料。特定目的消失的情形主要為下列情形：  

1.特定的已達成而無繼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  

2.其他事由足認該特定目的已無法達成或不存在。 

(三) 符合下列本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情形之一或經當事人同意者，駁回除、停止或

利用之申請： 

1.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 

2.有理由足認删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  

3.其他不能删除之正當事由。  

八、 當事人閱覽其個人資料之方式經本會審核同意閱覽之申請人，其閱覽個人資料之時

間、地址及條件如下： 

(一) 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 時；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 

(二) 地址：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358 號 

(三) 條件：親持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本會回復表原件。 

  



附件 1 個人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申請書 

                                        申請日期： 

當事人姓名 當事人聯絡方式(電話/電子信箱) 

  

申請人姓名 

(同當事人者，免填) 

申請人聯絡方式(電話/電子信箱) 

(同當事人者，免填) 

  

通訊地址 □□□ 

申請類別： 

□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更正或補充□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 

申請內容說明： 

 

 

 

 

 

 

 

 

 

填寫須知：  

一、 申請人請檢附身分證及第二證件影本，若申請人係受當事人委託辦理時，請同時檢附

當事人授權書正本，當事人身分證及第二證件影本，並請於前述影本均加註「與正本

相符」後簽名或蓋章，以供查驗。影本資料請浮貼於本申請表背面。 (第二證件係指

駕照、健保卡、護照、學生證、戶口名簿、戶籍謄本等任一項。)  

二、 當事人申請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時，應繳交掛號回郵費用(以現金或現金袋繳

納，金額請洽詢本會)。 

三、 當事人親自持送或以掛號郵寄申請更正或補充個人資料時，應於申請內容說明欄就其

原因及事實為適當之釋明。 

四、 郵寄地址：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358 號 

聯絡電話：(06)2357663 

五、 本申請書說明欄位如不敷使用，請另紙書寫，並裝訂於申請表後。 

  



附件 2 
個人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回復表 

當事人姓名 申請人姓名 回復日期 

   

申請類別：□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更正或補充□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 

處理結果： 

□已完成        □未保有此項個人資料      

□基於第_____點理由，駁回申請。 

1. 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而有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

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等情形。 

2. 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而有妨害本會或第三人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

產或其他重大利益之情形。 

3. 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未依規定繳費。 

4.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申請停止處理或利用，屬本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並

已註明其爭議。 

5.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申請停止處理或利用，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6. 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屬本會執行職務或

業務所必須。 

7. 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有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屬本會

執行或業務所必須。」 

8. 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有其他不能删除之正當事由，屬本會執行或業務所必

須。 

9. 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10. 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蒐集之特定目的尚未達成，仍有繼續處理或利用之必

要。 

11. 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蒐集之特定目的無其他事由足認已無法達成或不存在。 

12. 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而使用期限尚未屆滿。 

13. 申請書件內容有遺漏或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 

14. 申請書件內容虛偽不實。 

15. 其他(法令)規定不符。 

注意事項：  

一、 無法處理原因屬資料不全者，請於 5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申請。 

二、 回郵郵資計新臺幣 28 元 。請於提出申請後 3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或現金袋送交本會。。 

三、 請持本回復表正本及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照或護照)正本，至本會行使權利，行前

請先與承辦人連絡，以利準備。 

四、 不服本會處理結果者，得自本回復表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五、 閱覽時，請勿有下列行為：  

(一) 添註、塗改、更换、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 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